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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霸王条款”换马甲
预付卡退款还是难

据 《北京商报》 报道， 即便已

有明文规定， 但消费者要退预付卡

仍旧难上加难， 不少商家玩起了文

字游戏。 记者调查发现， 在各相关

部门一再加强预付卡监管之下， 不

少商家会员卡合同中已无 “概不退

款” 等明显属于 “霸王条款” 的字

眼， 但仍有不少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擦边球行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消费者如何维权？

退卡须付违约金

掏钱时候还是消费者说了算，

合同上签完字 ， 消费者反而成了

“被动方”。 记者在威尔仕健身的会

员卡统一合同中看到 ， 虽然并无

“概不退款” “解释权归经营者所

有” 的明显 “霸王条款”， 但消费

者想要退卡依旧要 “掉一层皮”。

威尔仕健身会籍卡合同中规

定， “会籍合同签订之日起， 如会

员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的， 则视作

违约， 须按照剩余会籍费用的 30%

支付违约金”。

对于如果会籍卡 7 天内未使用

是否能够全额退款的问题， 威尔仕

健身相关工作人员则表示， “退的

话， 开卡一个月过后才行”。 威尔

仕健身会所 （北京凯德晶品店） 的

会籍服务人员也表示， “7 天冷静

期能全额退款的情况目前没有这样

操作过， 一般退卡是要收取 30%手

续费的。”

退卡不易的现象同样出现在北

京胜腾健身的会籍合同中， “会员

以合理理由提前终止合同需扣除入

会费 1000 元、 手续费 200 元以及

已消费金额”。 对于消费者的退款

要求发生在办卡 7 天之内且未使用

会员权益是否可以全额退卡， 胜腾

健身相关负责人则表示 “暂时没有

7 天冷静期， 但是可以转卡， 只收

500 元转卡费”。

天津秉钧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昂

表示， 上述两份合同当中约定称，

即使是有合理理由解除合同， 也要

支付相应的违约金等类似条款， 实

际也属于通俗意义上的霸王条款，

消费者仍可以主张条款无效或者撤

销。

“口头承诺无效的说法， 与民

法典合同编当中的相关规定相冲

突。” 李昂解释称， 口头承诺也是

双方达成合意的一种， 口头承诺或

者变更依然会产生法律后果。 如果

将来涉及诉讼问题， 消费者同样可

主张无效或者撤销。

而在 11 月 26 日， 北京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也表

决通过了 《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

理条例》 规定 ， 《条例 》 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 《条例 》 规

定， 消费者购卡七日内未消费的，

有权要求经营者退卡， 经营者应当

一次性全额退款。

剩余金额难返还

年卡、 季卡等各种卡， 消费者

想将余额取出来几乎是 “痴人说

梦”。 林林在位于北京朝阳大悦城

的某美甲美睫店内办了一张 1000

元的卡， 在使用几次后余额还剩不

到 100 元， 但该店内项目最低售价

为 128 元， 不足以兑付单次最低消

费。 林林想要退还余额， 但遭到了

商家拒绝。

记者询问上述商家对于会员卡

内余额不够支付单次最低消费是否

能退回剩余金额 ， 商家则表示 ：

“如果退余额， 那之前做过的项目

要按原价扣除， 扣除之后余额也就

清零了。 如果想要继续使用余额最

好是再续卡。”

但林林对于这样的回答十分不

解， “按商家这种说法， 就是只要

没有正好用完， 就得一直续卡， 不

然卡里剩余的金额只能打水漂。”

实际上， 在这类美甲美睫店内办

卡的不少消费者都面临着类似的问

题， 最终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针对这类会员卡余额难返还的问

题， 《条例》 规定： 经营者未按照约

定提供商品或服务， 余额不足以兑付

单次最低消费等情形， 应当按照约定

期限退回余额，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 期限为自消费者提出退款要

求之日起十五日内。

规范机制完善中

预付费市场依旧存在上述诸多乱

象， 但在相关部门的监管逐步加强之

下， 整体预付卡市场已开始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表示，

“一直以来预付卡都面临着取证难 、

双方各执一词、 没有具体管理细则等

问题， 于是预付卡维权问题往往会演

变成罗生门现象， 公说公有理， 婆说

婆有理”。 现在北京市出台了相关的

专项管理规定 ， 从法律法规层面来

说， 消费维权变得有法可依。 同时，

对于执法部门来说， 也提供了很多相

关的执法细节和凭证。

他进一步指出， 在有了相关规定

细节之后， 消费者更应该擦亮眼睛，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要轻信所谓

的充值返现以及部分销售人员的花言

巧语， 更要留好相关证据。 从商家角

度来说， 未来要更多考虑到提升服务

意识、 服务水平， 改变商业模式合法

经营， 而不是用各种方式去钻法律的

空子。 （赵述评 蔺雨葳）

律师提示：劳动者“自愿”放弃社保待遇无效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劳动法

规定：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

法参加社会保险 ， 缴纳社会保险

费。” 然而在现实中， 和劳动合同

一起签署的， 有时还有 《自愿放弃

缴纳社保承诺书》。 正是这样一纸

承诺书， 让劳动者失去了本可以享

受的养老、 医疗等待遇， 在出现失

业、 工伤等事件时， 也要面临更加

艰难的处境。

严重咳嗽， 用力捶胸口， 驶离

主干道稳稳靠路边停车， 下车后拨

通报警电话， 随后倒地……这是福

建福州福清市 633 路公交司机陈师

傅生命的最后时刻。 今年年初， 51

岁的陈师傅在工作期间突发心梗，

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离世。

在为陈师傅感到惋惜、 敬佩他

用最后的力量保证了全车乘客安全

的同时， 公众同样关注的一个话题

是 “公司不认可陈师傅猝死是工

伤”。 据陈师傅的弟弟说， 原因是

陈师傅所在的汽运公司曾让员工签

署 《自愿放弃社保声明》， 以每月

500 元的补贴代替缴纳社保。 公司

相关负责人回应说， 是员工自愿放

弃社保。

对此福州市人社局回应， 即使

没参保， 只要情况属实， 员工家属

申请， 可以认定工伤， 只是待遇要

用人单位出。 最终， 陈师傅获工伤

认定， 其家属也获得了相应赔偿。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 在和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时， 一些用人单位

会将 《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 》 以

“打包” 的形式随合同一起交给劳

动者签署， 承诺书中除了声明 “因

未购买社会保险而产生的一切不利

后果和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

外， 甚至还包含 “如果由于本人的

决定而引起社保局对公司的处罚，

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等内容。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贤

达表示， 用人单位不缴纳或不按规

定给劳动者缴纳社保都是违法行

为， 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

了需要补缴欠缴的社保费用、 赔偿

因未缴纳社保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

以外， 还要被征收滞纳金， 可能面

临罚款等处罚。 “用人单位无论以

何种理由不给劳动者足额缴纳社

保， 最后都是得不偿失的。”

王贤达解释， 社会保险具有强

制性， 不可以通过约定排除适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通过协议放

弃缴纳社保。 无论劳动者是否基于

自愿， 单位不给劳动者缴纳社保都

是无效的违法行为。

出现 “自愿” 放弃缴纳社保的

情况一般基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用

人单位为了逃避法定义务、 降低用

人成本， 利用优势地位要求劳动者

在放弃缴纳社保的承诺上签字； 二

是部分劳动者的自我保护和维权意

识还不够强， 认为短期内看不到社

保的作用， 不如现在实际到手的工

资高一点更实用。

“不过， 没有劳动者不希望未

来的生活能有一份保障。” 王贤达

补充道， “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缴

纳社保固然违法 ， 让劳动者选择

‘要社保’ 还是 ‘要补贴’ 的行为

其实也是违法的。 这些补贴名义上是

用于劳动者自行缴纳社保， 但社保缴

费应由劳动者和单位共同负担， 这相

当于免除了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的

义务。”

“对劳动者来说， 放弃缴纳社保

绝对弊大于利。” 王贤达说， 这首先

会导致劳动者在到达退休年龄后无法

领取养老保险金， 在患病时医疗报销

方面受到影响， 面对失业、 工伤时，

也无法获得社保待遇； 其次， 社保还

跟许多社会福利或政策挂钩 ， 如购

房、 子女入学、 落户等， 不缴纳社保

会给劳动者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而

一旦出现上述情况， 劳动者向用人单

位主张权利时， 将面临艰难的维权处

境。 因此， 他提醒广大劳动者切勿放

弃缴纳社保。 （时斓娜）

据 “央视网” 报道， “早上

包子铺、 中午快餐店、 晚上烧烤

摊”，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 时常

可以看到这样的共享店铺。 这种

“歇人不歇店” 的租赁方式目前

的市场情况如何？

早上 6 时， 位于北京朝阳区

的某家餐饮店内， 专门从事早餐

工作的芳姐已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 来自安徽的她 5 年前租下了

这家店面的 “早间” 使用权， 她

告诉记者， 在这样人流密集的地

段， 同样大小的面积， 一个月租

金大概在 4—5 万元， 现在只租

早上时段的租金是在 1.3 万元 ，

成本比过去节省了将近四分之

三。 除此之外， 不用办理其他相

关手续， 也非常 “省事”。

在这种共享店铺的经营模式

里， 由于大部分店面早间时段无

法有效利用， 所以早餐租赁最为

常见。 记者了解发现， 仅在同一

街面相隔不到二十米的距离， 早

餐租赁经营户就有三四家， 而更

有甚者把早中晚三个时段分别承

租给不同的经营户， “歇人不歇

店”， 让店铺得到充分利用， 使

店铺利益最大化。

随后， 记者走访了附近的几

家房屋租赁门店， 中介人员表示

“分时” 租赁的店铺房源特别紧

俏， 基本上每周都有两三拨客户

来咨询。

而大多数消费者对于店铺的

“分时” 经营也习以为常， 并不

在意， 认为只要吃得方便、 健康

新鲜就好。

记者以租赁为由联系了一家

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店面， 店主

表示可以 “分时” 租赁， 但是早餐

已经分租出去了， 可以把晚餐时间

再分租出去。 当询问是否需要相关

证照时， 店主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基本上不用。

当记者问： “不会有查的吧？”

店主表示， 有查的也没关系。

但根据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 第四条规定， 食品经营许可实

行 “一地一证” 原则， 即食品经营

者在一个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

动 ， 应当取得一个食品经营许可

证。 食品经营许可证不能够伪造、

涂改、 倒卖、 出租、 出借、 转让。

如果分别从事三餐的经营者共用同

一不可分割的经营场所， 甚至共用

同一营业执照， 则违反了生产经营

“一地一证” 的原则。

对于分时租赁这种经营方式，

很多从业者并不知道自己违反了行

政法规。 而在实际执法过程中， 由

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不好界定

是否违反 “一地一证” 原则， 如果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会诱发更多法

律纠纷。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

磆山认为：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承

担责任的应该是餐饮服务许可证上

面所登记的提供者。 服务提供者是

谁， 那么他要对外来承担责任， 之

后如果说是早餐造成的， 但他不是

早餐的提供者， 这个时候他可能再

去找早餐的这一家进行追偿。

专家表示， 相关部门应尽快出

台规范， 将分时租赁餐饮店铺的情

况细化融入食品安全的法规中， 使

其不游离于监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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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店铺“歇人不歇店”

律师：由证照上登记的服务提供者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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